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东王集镇生活污水处理厂

废水总量分析报告

1项目基本情况

灌云县东王集镇污水处理厂由灌云县东王集镇人民政府投资建设，交由

灌云恒泰水务有限公司东王集分公司运营维护，灌云恒泰水务有限公司总公

司办公场所位于灌云县人民政府东侧，分公司位于东王集镇元邦村三组。

一期工程“新建东王集乡污水处理厂建设项目”由灌云东王集镇人民政

府投资建设，《新建东王集乡污水处理厂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》于 2014

年 6月 10日取得灌云县环保局批复（灌环表复[2014]046号），2015年建成

后交由灌云恒泰水务有限公司东王集分公司运营维护，污水处理规模

500t/d。2015年运行后因为种种原因，污水厂进水量不稳定，污水厂不能正常

稳定运转，因此一直未组织三同时验收。后因环保政策要求，对污水厂出水水

质要求达到《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》(GB18918-2002)中的一级 A，

灌云恒泰水务有限公司东王集分公司于 2020年 10月对现有工艺设备进行更

换，同时强化深度处理，增加絮凝沉淀池和纤维转盘滤池，确保尾水排放标

准从一级 B提升到一级 A，并于 2021年 6月再次投入试运行。

一期工程提标改造的同时，扩建了二期工程，扩建工程规模 480t/d，根

据《建设项目分类管理名录》，属于登记管理，已填登记表（备案号：

202232072300000061）。二期工程于 2020年 10月施工，2021年 6月投入试

运行，处理工艺“格栅+微滤机+缺氧池+厌氧池+好氧池+二沉池+絮凝沉淀池

+纤维转盘滤池+消毒池”，尾水排放标准为《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

准》(GB18918-2002)中的一级 A标准。2022年 4月针对全厂 980t/d处理规模重

新申请了入河排污口（连环许可[2022]2号）。

2废水排放标准和依据

一期工程提升改造后和二期工程尾水排放标准为《城镇污水处理厂污

染物排放标准》（GB18918-2002）中一级 A标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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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要污染物排放指标见下表 2-1。

表 2-1 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 单位：除 pH外，mg/L

序号 项目 标准值（一级 A）

1 pH 6-9

2 CODcr≤ 50

3 BOD5≤ 10

4 SS 10

5 氨氮 5（8）

6 总磷 0.5

7 总氮 15

3废水总量核算过程

根据一期新建工程的环评表批复，废水排放标准执行一期 B标准，废

水排放总量为 182500t/a（ 500t/d），COD： 10.95t/a、 SS： 3.65t/a、

BOD53.65t/a、氨氮：1.46t/a、总磷 0.18t/a，提升改造后废水排放标准执行

一级 A标准，排放总量需要重新核算。

根据二期工程登记表内容，二期工程废水排放量为 480t/d，废水排放

标准执行一级 A标准，无总量批复，排放总量需要重新核算。

（1）水量

该污水厂废水排放总量共 980t/d，且已取得排污口论证。

（2）排放浓度

废水排放标准执行一级 A标准，污染物具体浓度见表 2-1。该污水厂

污染物总量控制指标见表 3-1。

（3）排放量

通过废水量与尾水排放标准相乘计算可确定最终排放量。

表 3-1 本项目污染物总量控制指标表（t/a）
种类 污染物名称 排放浓度 排放量

废水

废水量 - 357700m3/a

COD 50 17.88
BOD5 10 3.5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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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一：一期工程环评批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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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二：二期工程登记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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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三：老的排污口论证批复



8



9



10

附件四：新的排污口论证批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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